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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 

“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 

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学法规、抓落实、强管

理”活动的部署要求，2020 年 2月至 12月，在全省正常生产建

设煤矿及其上级企业集团公司（取得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单位），煤矿安全设备材料生产制造企业，煤矿安全评价、检测、

鉴定等中介服务机构（以下统称为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中开

展“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为保证活动取得实效，制

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应急

管理工作会议和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督促煤矿

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以学习培训《煤矿

安全规程》及《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煤矿防治水细则》（以

下简称“一规程三细则”）为重点，对标对表整改落实，全面强

化基层基础管理和现场安全管理，切实提升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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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意识，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实现依法办矿、

依法管矿，保持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安排 

（一）学习培训（2-6月份）。以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为

主体开展学习培训，分级分类学习煤矿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

“一规程三细则”，实现全员覆盖。 

1.主要负责人重点学习培训内容。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

策；煤矿安全法律法规；煤矿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相关

要求；关于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安全管理制度、安

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投入保障、安全培训制度、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建立和落实的相关规定；托管煤矿安全管理规定；煤矿生

产能力管理相关规定和要求；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

重点内容；《煤矿安全规程》《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煤矿防

治水细则》《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

治办法》《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和《煤矿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施指南》总则部分。（各

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重点学习培训内容。煤矿安全重点法

律法规标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培训、隐患排查治理等安

全管理制度建立和落实的相关规定；托管煤矿安全管理规定；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一规程三细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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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规程执行说明》《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山东省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法》《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和

《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施指

南》中的安全管理类内容。（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3.工程技术人员、煤矿区队长和班组长等重要岗位人员重

点学习培训内容。“一规程三细则”和《煤矿安全规程执行说

明》《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

法》《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和《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施指南》涉及本岗位的工程

技术类内容；按照专业分类学习关于井巷掘进与支护、回采和

顶板控制、防治煤与瓦斯突出、防治瓦斯和煤尘爆炸、防治

水、防灭火、防治冲击地压、提升运输、安全监测监控、煤矿

供电系统、电气设备防爆等技术规定、标准和风险辨识评估管

控；各类事故征兆、防范措施、避灾方法和事故应急救援处

置；本矿主要系统、主要灾害、关键环节的技术规定、风险辨

识评估、专项设计、专项措施；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

材料安全风险专项辨识评估要求及安全措施的制定等。（各煤矿

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4.其他从业人员重点学习培训内容。“一规程三细则”和

《煤矿安全规程执行说明》《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法》

《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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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施指南》的具体作业部分相关规

定；岗位操作规程和专项安全措施；各类事故征兆和自救、互

救、避灾方法等。（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5.事故、隐患责任人员“靶向式”培训。对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和监管监察部门查处的安全隐患相关责任人员，分层级采取反

思式、检讨式、案例式精准培训，实现“缺什么、补什么”。 

事故煤矿相关岗位人员或有关责任人员的学习培训；（山东

煤矿安监局负责） 

重大隐患相关责任人员的学习培训；（市级煤矿安全监管部

门负责） 

一般隐患相关责任人员的学习培训。（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

单位负责） 

（二）普法宣传（2-6月份） 

1.严格执法和普法宣传相结合。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牢固树立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就是最好

普法的理念，在日常监管监察执法工作中，根据煤矿企业实际情

况，对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采取违法事实解读、法律知识抽考等

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各级煤矿安全监管

监察部门负责） 

2.积极组织观看视频讲座。组织收看国家煤矿安监局安排的

视频讲座；组织全省煤矿开展法律知识竞赛，督促煤矿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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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知识竞赛并对竞赛结果进行通报。（各级煤矿安全监管

监察部门负责） 

3.开展煤矿安全法治宣讲。配合国家煤矿安监局开展安全法

治宣讲；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分片组织开展山东煤矿特色的法

治宣讲活动，集中业务骨干、权威专家，梳理并围绕刑法、行刑

衔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事故调查处理等典型案例，以如何

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等为重点，

在全省煤矿分片开展煤矿安全法治宣讲。（山东煤矿安监局、山

东省能源局负责） 

4.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在网站设置“学法规、抓落实、

强管理”专栏，集中宣传总结活动开展情况，对有特色、可推广、

效果好的做法全省推广。（山东煤矿安监局、山东省能源局负责） 

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利用企业报纸、电视、网站、

微博、微信公众号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在矿区电视台、矿区公共

场所宣传屏等展播警示教育片，营造浓厚氛围，奠定良好煤矿安

全生产法治基础。（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5.组织开展旁听行政案件庭审活动。适时组织部分监管监察

人员到行政案件庭审现场旁听，通过真实案例、现实场景，让监

管监察员对开庭、法庭调查、举证质证等环节有完整的了解，进

一步强化证据意识和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

力和水平。（山东煤矿安监局、山东省能源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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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标对表整改（2-8 月份）。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对

照煤矿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程标准学习培训情况、煤矿安全生产标

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等组织自查自改，边学习、边

整改、边提高。 

1.突出抓好蓄意违法违规问题的整改。要对照《安全生产法》

《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制、安

全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安全投入、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

利保障、劳务派遣、托管承包、中介机构执业规定，以及保障煤

矿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重点解决法律法规标准不执行、蓄意违规突破法规底线的问题。

（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2.重点抓好“一规程三细则”落实不到位问题的整改。各煤

矿严格对照“一规程三细则”中关于地质保障、矿井建设、“一

通三防”、防治水、顶板管理、冲击地压防治、运输提升、监控

通信和“三限三强”等要求进行整改，重点解决规程标准技术要

求和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及防冲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各煤矿

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3.持续抓好安全生产标准化不能动态达标问题的整改。对照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关于理念目

标、矿长安全承诺、组织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从业人员素质、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质量控制、持续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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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进行整改，重点解决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不能持续改进、

动态达标的问题。（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四）督导检查（2-10月份）。充分利用考试考核、评估评

价、督导检查等措施，督促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分级、分

类、分专业学习培训，把对标对表整改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确保

真学、真查、真改，务求取得实效。 

1.组织全覆盖考试考核。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要针对本方

案关于学习培训的内容分级、分类、分专业组织全员考试，检验

学习培训效果，7 月中旬之前形成学习培训和考试考核报告，确

保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管什么、懂什么”。（各煤矿安全生

产经营单位负责） 

2.开展全覆盖检查评估。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针对本单位

自查自纠对标整改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确保各项整改要求落到

实处，9月中旬前形成整体自查自改报告和学习整改台账。煤矿

上级企业、集团公司要对重点煤矿派出工作组进行严督实导，定

期组织检查、考试、考核、评估，确保对标对表整改工作取得实

效。（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3.强化全过程督导检查。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结合专

项整治、明查暗访、联系督导、专项监察等工作对活动开展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对活动开展不认真、自查自纠走过场的煤矿实施

监管监察分类降档管理，实施重点监管监察，问题严重的，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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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追责问责。对煤矿安全设备材料生产制造企业提供不符合法规、

标准等规定要求产品的，移交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进行查处。对

煤矿安全评价、检测、鉴定等中介服务机构出具不符合法规、标

准等规定要求的报告，除认定报告无效以外，还要依法严肃查处；

对故意提供虚假报告的，移交相应部门按规定对其资质进行降级

或吊销。（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负责）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

“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山东煤矿安

监局纪检组组长王庆利（主持工作）、山东省能源局局长栾键任

组长，山东煤矿安监局副局长杨成超、山东省能源局副局长黄

传富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两局有关部门人员

组成，二级巡视员许传军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要负责组织

协调、考核通报和信息报送等工作。 

（二）按月排名通报。山东煤矿安监局、山东省能源局组织

对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

开展情况按月以煤矿上级企业、集团公司为单位进行排名通报。

排名通报的依据主要包括：活动方案是否有针对性；是否按要求

分专业、分岗位、全覆盖开展学习培训；是否进行考试考核；是

否开展自查自改；是否形成“1台账 2 报告”；隐患责任人员是否

进行“靶向式”培训；是否检查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是否发生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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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生产安全事故等。12月初，国家煤矿安监局对全省煤矿安全生

产经营单位“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整体

通报。 

（三）注重活动实效。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结合本

地实际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煤矿安全重点法律法规政策、规程标

准宣传教育活动。要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扩大受众范

围，充分利用通报、表彰、约谈等工作措施，确保煤矿安全生产

经营单位做到真学、真查、真改，务求活动取得实效。 

（四）做好信息报送。各市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煤矿及

其上级企业、集团公司要指定一名联系人负责汇总统计及信息上

报。各市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每月 3 日前将上月活动开展情

况、监管监察执法情况、活动开展典型经验和典型违法违规处罚

曝光案例（至少各 1 例）报山东煤矿安监局和山东省能源局；煤

矿上级企业、集团公司每月 3 日前将上月活动开展情况和附件

（煤矿企业“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报山东煤矿安监局和山东省能源局。山东煤矿安监局每月 5 日前

将上月活动开展的正面典型经验和反面典型案例报国家煤矿安

监局，同时汇总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好经验好做法，梳理存在的

问题，于 11 月底前形成工作总结报告国家煤矿安监局。 

（五）强化督导检查。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是本次活动的第一责任人，要组织制定活动实施方案，制定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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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员的学习培训计划，编制学习培训教案，建立学习培训台

账。山东煤矿安监局、山东省能源局将组成督导检查组，重点对

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的活动实施方案及落实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将本实施方案落实到属地煤矿

企业、安全设备材料生产制造企业以及煤矿安全评价、检测、鉴

定等中介服务机构，并对其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联系人：韩学峰 

电话：053185686176  邮箱：hanxf@sdcoal.gov.cn 

山东省能源局联系人：朱煜梁 

电话：053168627686  邮箱：zhuyl@shandong.cn 

 

附件：煤矿企业“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开展

情况统计表 

 



- 13 - 

 

煤矿企业“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煤矿上级企业、集团公司：                                                        填报时间：2020年  月  日 

说明：此表以煤矿的上级企业、集团公司为单位，逐矿统计。 

 

序号 煤矿名称 

观看视频讲座

情况 

参加知识

竞赛情况 

参加宣讲

情况 
参加学习培训考试情况 “两报告一台账”完成情况 

煤矿上级企业、集团

公司派驻工作组情况 

（场

次） 

（人

次） 

（人次） （人次） 

主要负责

人（人

次） 

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人次） 

工程技术人

员（人次） 

其他从业

人员（人

次） 

靶向培训人

员（人次） 

学习培训和

考试考核报

告（份） 

自查自

改报告

（份） 

学习整改

台账

（份） 

（组

次） 

（人次） 

                

                

                

                

                

 当月合计               

 累   计               



  
 

 

  

  
 
 
 
 
 
 
 
 
 
 
 
 
 
 
 
 
 
 
 
 
(信息公开形式: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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